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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2019 年 4 月 10日，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精功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2019 年度

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对公司 2019 年度可能与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精功集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与精功集团签订了

金额预计不超过 4,500 万元的《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上述事项详见刊登

于 2019 年 4 月 12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9-012 的公司公告。 

    因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与关联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预计增加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与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精工控股”）之间的交易事项。为便于规范公司与精工控股的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前述实际情况，公司与精工控股在

协商一致、充分考虑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原则拟订了《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草案）》。2019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精工控股签订《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协议签署后，

原公司与精功集团签署的《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预计的公司与精工控股所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将按公司与精工控股新签订的《2019 年度关联交易

协议》执行，协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公司 2019年度与精工控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7,500万元（大写：柒

仟伍佰万元整，不含税，不含本数），其中,公司向精工控股提供专用设备及零

配件、劳务等金额预计为不超过 4,000 万元，向精工控股采购零配件、劳务等金

额预计为不超过 3,500 万元，上述协议到期后协议各方可以续签，2020年 1 月 1

日至续签前的关联交易参照该协议的规定执行。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了公司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在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最终表决中未获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过。 

    根据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在与相关股东充分沟通与交流的基础上，公司

将上述议案再次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本次提交的该议案除“公司

2019 年度与精工控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7,500 万元（大写：柒仟伍

佰万元整，不含税，不含本数），其中,公司向精工控股提供专用设备及零配件、

劳务等金额预计为不超过 4,000 万元，向精工控股采购零配件、劳务等金额预计

为不超过 3,500 万元”调整为“公司 2019 年度与精工控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预

计不超过 6,500 万元（大写：陆仟伍佰万元整，不含税，不含本数），其中,公

司向精工控股提供专用设备及零配件、劳务等金额预计为不超过 3,500万元，向

精工控股采购零配件、劳务等金额预计为不超过 3,000 万元”外，其余内容保持

不变。 

    2019 年 11 月 2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精

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调整后的<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精工控股签订《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协议签署后，原公司与精功集

团签署的《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预计的公司与精工控股所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将按公司与精工控股新签订的《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执行，协

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 2019 年度与

精工控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调整为预计不超过 6,500 万元（大写：陆仟伍佰万元

整，不含税，不含本数），其中,公司向精工控股提供专用设备及零配件、劳务

等金额预计为不超过 3,500 万元，向精工控股采购零配件、劳务等金额预计为不

超过 3,000 万元，上述协议到期后协议各方可以续签，2020 年 1 月 1 日至续签

前的关联交易参照该协议的规定执行。 

（2）精工控股目前实际控制人为方朝阳先生，但鉴于其过去 12 个月内系公

司实际控制人金良顺先生所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6 条第（二）款之规定，上述协议的签署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金越顺先生、金力先生、孙卫江先生、吴海祥先

生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3名独立董事) 以 5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及

相关独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关联股东精功集团有限

公司、孙建江先生、邵志明先生将回避表决。 

2、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 2018 年度以及 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与精工控股发生销售货物、材料采购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为不超



过 6,500万元（大写：陆仟伍佰万元整，不含税，不含本数），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出

售商品和提

供劳务 

精工控股及其

下属控（参）

股企业 

向其出售专

用设备及零

配件 

按行业之

可比当地

市场价格 

3,500 2,882.22 2,014.72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和接

受劳务 

精工控股及其

下属控（参）

股企业 

向其采购材

料配件、接

受劳务 

按行业之

可比当地

市场价格 

3,000 1,831.28 1,391.33 

合计   6,500 4,713.50 3,406.05 

另外，2017 年 9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委托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公司、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工程建设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精工控股之控股企业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精工工业”）签署《1号车间扩建 3、3 号车间钢结构施工协议》、《2 号车间

墙面、屋面改造施工协议》，委托其进行年产 25 万台（套）机柜智能化生产线

项目所需的 1号车间扩建 3、3 号车间钢结构和 2 号车间墙面、屋面改造施工建

设，合同总价预算为 1,829.55 万元；同意公司与精工控股之控股企业浙江绿筑

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绿筑”）签署《检测车间集成建筑施工协议》，

委托其进行该项目所需的检测车间集成建筑施工建设，合同总价预算为 690 万

元；合计上述工程施工预算金额 2,519.55 万元（详见 2017 年 9 月 16 日披露的

编号为 2017-067 号的公司公告）。 

2019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年产 25 万台（套）机柜智能化生产线项目车间工程竣工决算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浙江明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1 号车间扩建 3、3 号车间钢

结构工程工程价款结算的审计报告》、《2 号车间改造钢结构工程工程价款结算

的审计报告》及浙江中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浙中兴基建（2019）300

号《检测车间集成建筑工程结算审核的报告》分别与精工工业、浙江绿筑进行工

程的竣工决算。上述工程决算审定工程总造价为 27,485,545 元，其中，精工工

业承建的 1 号车间扩建 3、3号车间钢结构工程决算金额为 12,960,722 元、2号

车间改造钢结构工程决算金额为 8,307,774 元，浙江绿筑承建的检测车间集成建

筑工程决算金额为 6,217,049元（详见 2019年 10月 26日披露的编号为 2019-055

号的公司公告）。 

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 月 1日至今，精工工业分别向公司提供上述项目的工

程劳务 658.57 万元、221.92万元，浙江绿筑分别向公司提供上述项目的工程劳

务 360.99 万元、63.66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精工控股，其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9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747020691H），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2

月 12 日，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35,556 万元，住所：浙江

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鉴湖路（柯西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方朝阳。经营范

围：钢结构建筑、钢结构件的设计、生产制作、施工安装（凭资质经营）；经销：

化纤原料、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外）、金属材料（贵稀金属除外）及相关零

配件；货物进出口及代理；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合并总资产 231.13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64.39 亿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合并总资产 241.99 亿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 67.26 亿元。（以上所涉 2019 年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精工控股目前实际控制人为方朝阳先生，但鉴于其过去 12个月内系公司实

际控制人金良顺先生所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与精工控股之间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精工控股、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上述关联交易均系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依据 

上述关联销售涉及的标的主要为公司加工生产的产品，关联采购主要为公司

专用装备产品等生产所需的材料配件、劳务等，交易各方的成交价格均按行业之

可比当地市场价格进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拟与精工控股签订的 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为框架协议，上述关联销

售、采购以及接受、提供劳务等交易实际发生时，交易双方将另行签订具体的协

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及原因 

精工控股及其下属控（参）股企业系公司产品的下游企业，因生产经营所需

将可能在 2019 年度向公司采购相关产品，公司向精工控股及其下属控（参）股

企业出售专用设备及零配件，属公司正常销售行为；公司向精工控股及其下属控

股企业采购材料配件、劳务等，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司专用装备产品等规模化生产

经营需要而进行，属于公司正常采购行为。故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将与其存在上



述关联交易。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精工控股及其下属控（参）股企业实施产品销售、材料采购能够保证

良好的销售与供应渠道，为双方正常的商业往来。为体现公允性，公司将采用市

场定价的统一原则与精工控股及其下属控（参）股企业进行交易，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运行。此类关

联交易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将规范交易各方的交易行为，从而进一步促进公

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王晋勇先生、章靖忠先生、吴

江女士对该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发表了以下意见：同意将《关于与精

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调整后的<2019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提交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晋勇先生、章靖忠先生、吴江女士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

董事会会议及作出上述关联交易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

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协

议的签署将促进双方交易的规范。同意公司与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调整后

的《2019年度关联交易协议》，并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关联交易协议（草案）；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意见； 

5、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月 22 日 


